附件1：

企业市场行为评价标准

	序号
	项目
	分值
	子项
	评价标准
	备注

	1
	基准分
	50分
	基准分
	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，获得基准分：

1. 取得有效的《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》；

2. 省外企业已办理进粤信息备案；

3. 企业人员已在顺德办理指纹采集手续。
	企业拟派人员必须同时在三个系统已登记备案才予认可。

	2
	业绩
	20分
	施工企业
	省内业绩
	在省内中标项目的政府投资项目（500万元以上），每个项目得2分，最高10分
	近两年（按年度计算）

	
	
	
	
	顺德区业绩
	1. 在顺德中标的政府投资项目（100万以上）的，每个得2分，最高得20分；

2. 非招标项目，施工合同金额200万以上的，每个得2分，最多得10分。
	近三年（按年度计算），省内和区内业绩不得重复计算。

	
	
	
	监理企业
	省内业绩
	承接广东省内政府投资工程（工程规模3000万元以上）的，每个项目得2分，最高10分
	近两年（按年度计算）

	
	
	
	
	顺德区业绩
	1. 承接政府投资项目，每个得2分，最高得20分；

2. 非政府投资项目，服务合同金额超20万元的，每个得2分，最多得10分。
	近三年（按年度计算），省内和区内业绩不得重复计算。

	3
	纳税

得分
	15分
	总排名：近两年在顺德地区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总额
	近两年在顺德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累计排名：

1-10名的，得15分；11-20名的，得13分；

21-30名的，得10分；31-40名的，得8分；

41-50名的，得6分；51-60名，得4分；

60名以下，得2分；未纳税的，得0分。
	1.以完整年度计算；

2.各单位自行申报，经核实后，再与其他企业对比排名，按排名高低计算得分。

	
	
	4分
	所得税排名：近两年在顺德地区缴纳所得税排名
	近两年在顺德地区缴纳所得税排名：

1-10名的，得4分；11-20名的，得3分；

21-30名的，得2分；30名以下的，得1分；

未纳税的，得0分。
	

	4
	获奖得分
	6分
	企业近两年获奖加分
	最多6分，所施工或监理的工程获以下奖项的：

1.获国家鲁班奖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的，每项得5分； 

2.获省、部级优质工程奖每一项得4分；

3.获省优良样板工程、省“双优样板”工地的，每项得3分；

4.获佛山市“双优样板”工地、顺德区优良工程的，得2分；

5.获顺德质安先进工地的，每项得1分。
	加分就高不就低和不重复加分；1-3获奖工程为顺德区内的，在原基础加2分。本项最高得分6分，超过6分按6分计。

	5
	办公场所及人员
	5分
	办公场所
	企业在顺德设立分公司的，得4分；

办公场所为企业自有的，加1分。
	本地企业自动得分。

	
	
	
	项目负责人
	企业经备案登记的项目负责人（无论有无在建），不能满足每月定期签到的，每次扣2分，扣分不封顶。

注：经备案登记，是指企业在申领《诚信手册》时，在佛山诚信系统中登记的人员。
	无在建人员，须在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签到；有在建工程人员的，在工地指纹系统建立后，可在工地签到。

	6
	不良行为
	扣分

不封顶
	一般不良行为
	企业发生下列行为的，自认定之日起一年内扣20分：

1. 拒不协助、配合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、检查的；

2. 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质证书、诚信手册、人员信息等变更、延续等手续的；
3. 法律法规、规章禁止事实的其他行为；

4.中标后，有非正常更换项目经理行为的。
	中标项目拟派项目负责人有更换的，被更换的负责人一年内不得再担任政府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。


注：省外企业必须取得有效的《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》，并办理了省外企业进粤信息备案，否则不得进入诚信评价系统。
